










者和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负责， 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因购机者本

人未及时提交补贴申请资料导致补贴申请无法受理的，后果由购

机者本人负责。 提交的申请资料包括：

(三) 区镇受理补贴申请。 区镇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购机者

完成签字确认的补贴申请后， 应于2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

决定，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受理的，应注明原因，按原渠

道退回申请， 并告知购机者，做好咨询答疑。 在受理补贴申请时，

区镇 (街道) 农业农村部门应核对补贴对象条件，及时收取包括

身份证明、 从事农业生产、 转账付款记录等相关材料在内的补贴

申请资料形成档案材料

( 1) 身份证明原件 (个人提供本人身份证、 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) ;

(2)从事农业生产证明(如营业执照经营范围， 土地流转合

同，土地确权证书，村出具的证明等) ;

(3) 购机发票原件和复印件；

(4) 转账付款记录；

(5) 购机者一卡通账号；

(6) 需要安装的设备提交安装确认表 (详见附件3) ;

(7) 实行牌证管理机具携带行驶证；

(8) 各区镇 (街道)所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。

购机者线下申请结算补贴资金的档案由乡镇农业农村部门归

集整理，交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集中保管，保管期限不少于5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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